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8月

2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 2025年 5月 27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中期分红相关安排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在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策的权限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事宜不适用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8月

28日登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的相
关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413,506,37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3,080,510.24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股东（自行发放对象除外）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公司A股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公司A股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A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发

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8元
（含税）。待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4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2元；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元。

（2）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 0.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 A 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
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0.072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
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
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税前人民币
0.0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6666912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85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公告编号：2025-044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2025 年 5月 30日，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5 年年中分

红方案，分红金额合计不低于3.95亿元，且分红比例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公司股
东净利润50%。2025年8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232,101,39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06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02,158,185.1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0/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0/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0/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1元；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061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 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054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通过沪股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包括企业和个人）的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派发。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依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49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
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
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
红利所得税，其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人民币0.06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有疑问的，请在工作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6992870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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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红利总额调整情况：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拟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维持不变，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不派送红股，拟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由 33,299,396.40 元（含税）调整为 33,530,
276.40元（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
自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完成了

2024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归属登记工作，其中
本次归属的 744,900股来源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票，24,700股来源于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公司股本总数由111,742,888股增
加至111,767,588股。

公司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
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5年 9月 25

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5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截至2025年8月22日，公司总
股本为 111,742,888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744,900 股后为 110,997,
988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共计人民币 33,299,396.40 元（含税）。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
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
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本次调整原因
2025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归属登记工作，本次归属的744,900股来
源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票，24,700股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本次归属完成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由 744,
900股变为0股，且公司股本总数由111,742,888股增加至111,767,588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部分归属结果公告（回购股份）》《关
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部分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
告（定向发行股份）》（公告编号：2025-052、053）。

（二）本次调整现金分红总额情况
根据上述变动情况，公司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5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11,767,588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3.00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共计人民币 33,530,276.40元（含
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以情况权益分派实
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88628 证券简称：优利德 公告编号：2025-055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洪都航空城会议中心（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航空城大道洪都集团

南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3
350,355,398

48.85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由公司董事曹春先生主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王卫华先生、林东先生、刘卓先生、饶国辉先生和康颖蕾女
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嵇学群先生和徐滨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100,098
比例（%）

99.9271

反对

票数

214,000
比例（%）

0.0610

弃权

票数

41,300
比例（%）

0.011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009,098
比例（%）

99.9011

反对

票数

306,700
比例（%）

0.0875

弃权

票数

39,600
比例（%）

0.011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江西洪都航
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216,804

36,125,804

比例（%）

99.3000

99.0505

反对

票数

214,000

306,700

比例（%）

0.5867

0.8409

弃权

票数

41,300

39,600

比例（%）

0.1133

0.10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和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淼、熊境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16 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公告编号：2025-030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7
703,292,390

44.25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贾国荣先生主持，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通过了本次股东会的议案。(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96,090
比例（%）

99.5313

反对

票数

2,925,860
比例（%）

0.4160

弃权

票数

370,440
比例（%）

0.052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98,890
比例（%）

99.5317

反对

票数

2,923,580
比例（%）

0.4156

弃权

票数

369,920
比例（%）

0.0527
2.02议案名称：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98,890
比例（%）

99.5317

反对

票数

2,918,780
比例（%）

0.4150

弃权

票数

374,720
比例（%）

0.0533
2.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93,890
比例（%）

99.5309

反对

票数

2,923,780
比例（%）

0.4157

弃权

票数

374,720
比例（%）

0.0534
2.04议案名称：债券期限及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859,490
比例（%）

99.5118

反对

票数

3,058,180
比例（%）

0.4348

弃权

票数

374,720
比例（%）

0.0534
2.05议案名称：债券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93,890
比例（%）

99.5309

反对

票数

2,918,780
比例（%）

0.4150

弃权

票数

379,720
比例（%）

0.0541
2.06议案名称：债券的还本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859,490
比例（%）

99.5118

反对

票数

3,058,180
比例（%）

0.4348

弃权

票数

374,720
比例（%）

0.0534
2.07议案名称：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699,998,090 99.5315 2,918,280 0.4149 376,020 0.0536
2.08议案名称：赎回或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96,890
比例（%）

99.5314

反对

票数

2,915,780
比例（%）

0.4145

弃权

票数

379,720
比例（%）

0.0541
2.09议案名称：担保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90,390
比例（%）

99.5304

反对

票数

2,924,580
比例（%）

0.4158

弃权

票数

377,420
比例（%）

0.0538
2.1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855,990
比例（%）

99.5113

反对

票数

3,058,180
比例（%）

0.4348

弃权

票数

378,220
比例（%）

0.0539
2.11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93,390
比例（%）

99.5309

反对

票数

2,917,380
比例（%）

0.4148

弃权

票数

381,620
比例（%）

0.0543
2.12议案名称：交易流通场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46,890
比例（%）

99.5243

反对

票数

2,969,680
比例（%）

0.4222

弃权

票数

375,820
比例（%）

0.0535
2.13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63,090
比例（%）

99.5266

反对

票数

2,952,680
比例（%）

0.4198

弃权

票数

376,620
比例（%）

0.0536
2.14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63,090
比例（%）

99.5266

反对

票数

2,953,480
比例（%）

0.4199

弃权

票数

375,820
比例（%）

0.0535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9,962,590
比例（%）

99.5265

反对

票数

2,767,680
比例（%）

0.3935

弃权

票数

562,120
比例（%）

0.08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小雷先生、杨书庆先生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5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6日下午2:3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两河路666号六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柴永森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2.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0人，代表股份68,991,5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4470％。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5,731,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1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9人，代表股份63,259,9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452％。
3.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90人，代表股份68,991,5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4470％。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5,731,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01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9人，代表股份63,259,9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452％。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事项：

1.00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本次重组、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股东
会决议有效期以及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601,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75％；反对 6,

018,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28％；弃权37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62,601,217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0.7375％；反对 6,018,0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28％；弃权37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96％。

关联股东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64,644,199股，该股东已回

避对提案 1.00的表决；关联股东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44,
164,797股，该股东已回避对提案1.00的表决；关联股东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8,944,104股，该股东已回避对提案1.00的表决。

提案1.00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李广新、李嘉慧

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

序、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99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5-40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聚赢黄金-挂钩黄金AU9999看涨二元结构性存款（SD⁃
GA252161V）、中国民生银行对公大额存单FGG2401A05

● 本次赎回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700万元、人民币4,000万元

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

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2.8亿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使用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

度和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3）。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近日，公司持有的多笔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公司共收回本金人民

币6,700万元，并获得收益人民币827,724.50 元。上述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

募集资金账户。具体如下：

金额：万元

受托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产品性质

结构性存款

大额存单

产品名称

聚 赢 黄 金 - 挂 钩 黄 金AU9999看涨二元结构性存
款（SDGA252161V）

FGG2401A05

产品金额

2,700.00

4,000.00

赎回金额

2,700.00

4,000.00

实际收益

11.98

70.79

二、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8,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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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一、案件二一审均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一、案件二均为原告。
● 涉案的金额：案件一涉案金额暂计为7,029,568.00元；案件二涉案金额暂

计为 4,283,520.00 元。（以上涉案金额均不包含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费
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本次诉讼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公司在本次诉讼案件中为原告，鉴于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上述事
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起诉情况
案件一：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与广东

同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畅环境”），于 2020年 9月 9日签订《同畅环
保科技船舶废物处理利用中心项目含油污泥热相分离处置工程设备采购合同》，
合同总价21,760,000.00元。公司已如约履行合同，并于2022年12月23日收到同
畅环境出具的《验收确认书》，但同畅环境未如约支付合同款项，至今拖欠合同款
项6,528,000.00元。公司已向遂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收到遂溪县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的通知，案号(2025)粤0823民初4392号。

案件二：公司与同畅环境于2021年12月6日签署了签订《废旧轮胎废旧塑料
裂解项目设备采购合同》，合同总价19,400,000.00元。同畅环境在向公司支付第
一期款项3,880,000.00元后，公司如期完成设备50%制造，但同畅环境未支付第二
期款项3,880,000.00元。公司已向遂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收到遂溪县人民
法院受理案件的通知，案号(2025)粤0823民初6006号。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一：公司诉同畅环境买卖合同纠纷案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广东同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人民币6,528,00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赔偿金（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逾期

赔偿金已达501,568.00元）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9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同畅环保科技船舶废物处理利用中心项目

含油污泥热相分离处置工程设备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3万吨/年含油
污泥热相分离生产线2台/套，总价21,760,000.00万元。原告已按照设备采购合同
约定向被告交付设备。2022年 12月 23日，被告出具《含污油泥热相分离生产线
（热解生产线）验收确认书》，被告确认原告提供的“3万吨/年含油污泥热相分离生
产线”符合合同相关要求，验收合格。根据设备采购合同约定，生产线质保期已于
2023年 12月 23日届满。原告多次致函要求被告支付设备采购合同项下欠付款
项，但是被告至今未能履约。

（二）案件二：公司诉同畅环境买卖合同纠纷案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广东同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人民币3,880,00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赔偿金（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逾期

赔偿金已达403,520.00元）；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1年12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废旧轮胎废旧塑料裂解项目设备采购合

同》，约定被告向原告采购工业连续化废塑料裂解生产线1台/套、工业连续化废轮

胎裂解生产线1台/套，总价款19,400,00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

第一笔合同款3,880,000.00元。原告完成设备50%制造后于2022年7月8日向被

告发送函件进行告知，但被告未在收到函件之日起五日内出具货物制造完成50%
确认书且未支付第二笔合同款3,880,000.00万元。原告多次致函要求被告支付设

备采购合同项下欠付款项，但是被告至今未能履约。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针对该客户形成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进行

了单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上述事项对公司当

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结果为准。本次诉

讼系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正当举措，不会对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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